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州煤业”或“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发布的《证监会调

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的相关要求，按照国务

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 号，

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7 号文”）等相关文件规定，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自 2015 年至 2017 年（以下简称“自查期间”）的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公司现

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员承诺如下： 

1、兖州煤业对其及其子公司在自查期间的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因上述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出具了《兖州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2、如兖州煤业及其子公司存在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并因此给

兖州煤业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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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签字： 

 

                                                             

      李希勇               李  伟               吴向前       

                                                             

      吴玉祥               郭德春               赵青春       

                                                             

      郭  军               孔祥国               蔡  昌       

                                        

      潘昭国               戚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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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监事签字： 

 

                                                             

      顾士胜               周  鸿               孟庆建       

                                                             

      张  宁               蒋庆泉               唐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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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担任董事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刘  健               王富奇               赵洪刚       

                                              

      贺  敬               靳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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